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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下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青海某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某环保科技公司、被告某低

碳科技公司、第三人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碳排放权交易纠纷两案。案件涉及核证自愿减排量（以下简称 CCER）

交易的税费负担等问题，系全国首例 CCER 交易涉税案。

原告青海某化工有限公司诉称，该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与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签订《北京绿色交易所

核证自愿减排量入场交易协议书》，约定其在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平台参与 CCER 交易。后该公司通过

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交易平台分别向某环保科技公司、某低碳科技公司购买了 CCER，交易已经履行完毕。

青海某化工有限公司认为，某环保科技公司、某低碳科技公司应根据交易金额开具相应价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要求就其购买的 CCER 价值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遭到拒绝。

被告某环保科技公司、某低碳科技公司辩称，案涉纠纷不应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救济，法院应当驳回起诉。如法院

认为该案可通过民事诉讼进行救济，在交易平台以及交易各方并未约定开票义务和交易价格是否含税的情况下，

两被告不负有开票的义务。且 CCER 的性质与金融资产相似，根据增值税相关法律法规，参照金融资产交易管理

相关规定，不应开具增值税发票，故法院应当判决驳回青海某化工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法院判决两被告承担

开票义务，根据交易惯例和公平原则，相应的增值税税金应当由青海某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第三人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陈述认为，对案涉交易相关增值税无代扣代缴义务，交易平台亦未扣除任何税款，

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不应对案涉交易承担相应的开票义务。案涉 CCER 交易是碳市场的现货交易，与金融商

品存在明显区别，在未有明确规定其交易属于不征税或减免税项目的情况下，CCER 交易应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

javascript:void(0);


结合有关规定及主管部门相关意见，CCER 交易应当由收款方开具发票，开票金额与交易价格之间的关系，取决

于交易主体间的约定。交易双方事先未对交易价格是否为含税价进行约定，通常需要结合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交

易惯例、诚信原则等进行综合判断，具体由法院作出认定，为市场提供规则指引。

据庭审中原被告陈述，青海某化工有限公司与某环保科技公司达成了 4537898.2 元的 CCER 交易，与某低碳科

技公司达成了 195000 元的 CCER 交易。

审判长主持各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法庭辩论，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记者了解到，两案将在合议庭评议之后择期

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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